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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

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

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

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及收入预测由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

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

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六、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

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

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

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中假

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

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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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 

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所涉及的 

其持有的部分资产 

资产评估报告 

摘  要 

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芯联先进集成

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

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无形资产、开发支出

在 2026 年 4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摘要如下： 

委托人：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芯联先进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产权持有人：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

兴）有限公司。 

经济行为：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

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拥有的部分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 

评估目的：资产转让。 

评估对象：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

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无形资产、开发支出。 

评估范围：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

有限公司拥有的专利权 11 项及 1 项开发支出。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26 年 4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经评估，本次评估范围所涉及的部分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合计为

人民币 30,220.00 万元，大写叁亿零贰佰贰拾万元整。其中，芯联越州持有部分为 4,910.00 万

元；芯联先锋持有部分为 25,310.00 万元。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评估基准日起壹年，即有效期至 2027 年 4 月 29 日截止。 

特别提示：本摘要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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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事项说明：本次评估涉及其他等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特别事项，详见本报告正文

的“特别事项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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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 

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转让所涉及的 

其持有的部分资产 

资产评估报告 

正  文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及芯联先进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方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

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芯联越州

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之

经济行为所涉及的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

兴）有限公司部分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在 2026 年 4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

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和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一）委托人 

委托人 1 

企业名称：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88469.SH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住    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 518 号 

法定代表人：赵奇 

注册资本：人民币 838,268.7172 万元 

经营范围：半导体（硅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针测及测试、测试封

装；先进晶圆级封装；电子元器件及光学元器件研发及制造；光刻掩膜版开发制造；模具

制造与加工；与集成电路、电子/光学元器件有关的开发、设计服务、技术服务；销售自产

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设备、房屋

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委托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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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芯联先进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街道联兴村 3 幢 108 室 

法定代表人：赵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

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

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产权持有人 

产权持有人 1 

企业名称：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后文简称“芯联越州”）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 508 号 

法定代表人：赵奇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8,282.0957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住房租赁（限自有房屋）。（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持有人 2 

企业名称：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后文简称“芯联先锋”）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 518 号-17 

法定代表人：赵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9,244.16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设计；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



 金证评报字【2026】A0536 号 资产评估报告 

-7- 

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限自有房屋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无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二、 评估目的 

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拟转让其拥有的部分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为此需要对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

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的部分无形资产、开发支出价值进行评

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

兴）有限公司拥有的部分无形资产、开发支出。 

本次评估范围为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及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

兴）有限公司拥有的专利权 11 项及 1 项开发支出。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共计 11 项，包括专利权 11 项，均在账面

未反映。企业拥有的专利权清单如下： 

专利权清单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专利类别 专利状态 

1 芯联越州 ZL20242139565.3 静电保护单元及半导体器件 2024/6/18 2025/4/1 实用新型 授权 

2 芯联越州 ZL20242236960.6 晶圆压环 2024/9/26 2025/8/5 实用新型 授权 

3 中芯先锋 ZL202310120679.7 一种 LDMOS 器件及其制造方法 2023/2/16 2023/6/9 发明专利 授权 

4 中芯先锋 ZL202310219500.3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及其制造方法、

芯片 
2023/3/9 2023/6/30 发明专利 授权 

5 芯联先锋 ZL202410184350.1 一种半导体器件及其制备方法 2024/2/19 2025/3/7 发明专利 授权 

6 芯联先锋 ZL202411078775.0 
稳压二极管及其制备方法、半导体

集成结构 
2024/8/7 2024/10/18 发明专利 授权 

7 芯联先锋 ZL202411282168.6 
半导体器件、双极型晶体管及其制

备方法 
2024/9/13 2024/12/27 发明专利 授权 

8 芯联先锋 ZL202411311214.0 MOS 器件及其制作方法 2024/9/20 2025/2/11 发明专利 授权 

9 芯联先锋 ZL202411598359.3 SRAM 单元结构和存储器 2024/11/11 2025/2/11 发明专利 授权 

10 芯联先锋 ZL202422893598.3 高压脉冲发生装置及测试系统 2024/11/26 2025/11/18 实用新型 授权 

11 芯联先锋 ZL202510226838.0 ESD 结构及半导体器件 2025/2/27 2025/10/10 发明专利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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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开发支出为 MCU 相关技术，账面价值 103,441,482.72 元。 

 

四、 价值类型 

经与委托人沟通，考虑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本次评估选

取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

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26 年 4 月 30 日。 

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在考虑经济行为的实现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的。 

 

六、 评估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732 号修改）； 

4.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2]36 号）； 

5.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 12 号）； 

6.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 

7.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财政部令第 14 号）； 

8.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 

9.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709 号

修正）；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 年 3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修正）； 

11.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二）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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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9.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中评协[2023]14 号）； 

10.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1.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2.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3.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 号）； 

14. 其它相关行业规范。 

 

（三）权属依据 

1. 专利证书； 

2. 技术项目评审报告； 

3. 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四）取价依据 

1. 企业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并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的国债到期收益

率数据； 

3.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4. 企业管理层提供的未来收益预测资料； 

5. 国家宏观经济、行业、区域市场及企业统计分析资料； 

6. 其他相关取价依据。 

 

（五）其他参考依据 

1. 企业提供的资产清单、评估申报表和四期项目收入预测； 

2. 企业提供的原始财务报表、账册、会计凭证； 

3. 企业提供的经营信息和资料； 

4. 评估人员现场调查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信息和资料； 

5. 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技术资料库； 

6. 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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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它有关参考依据。 

 

七、 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市场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参照物进行比较，以可比参照物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评估对象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来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成本法是指按照重建或者重置被评估对象的思路，将重建或者重置成本作为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基础，扣除相关贬值，以此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对评估范围内各项资产的评估方法介绍如下： 

1． 无形资产 

（1）其他无形资产——专利 

对于专利，本次采用收益法（收入分成法）评估，在预测未来与技术相关的营业收入

基础上，采用收入分成率估算技术类无形资产对销售收入的贡献额，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

折为现值，以此确定技术类无形资产的评估值，基本公式如下： 

𝑉 =෍
𝐹௜ × 𝐾௜
(1 + 𝑟)௜

௡

௜ୀଵ

 

其中：V—技术评估值； 

r—技术的折现率； 

n—技术的收益期限； 

Fi—未来第 i 期与技术相关的营业收入； 

Ki—未来第 i 期技术的收入分成率； 

2． 开发支出 

对于开发支出，本次采用收益法（收入分成法）评估，在预测未来与技术相关的营业

收入基础上，采用收入分成率估算开发支出对销售收入的贡献额，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

为现值，再扣除截止研发完毕尚需投入的成本折现值，基本公式如下： 

𝑉 =෍
𝐹௜ × 𝐾௜
(1 + 𝑟)௜

－𝑇

௡

௜ୀଵ

 

其中：V—技术评估值； 

r—技术的折现率； 

n—技术的收益期限； 

Fi—未来第 i 期与技术相关的营业收入； 

Ki—未来第 i 期技术的收入分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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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经折现后尚需投入的成本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自接受资产评估业务委托起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明确业务基本事项 

与委托人进行接洽，明确以下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项：（1）委托人、产权持有人和委托

人以外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2）评估目的；（3）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4）价值类

型；（5）评估基准日；（6）资产评估项目所涉及的需要批准的经济行为的审批情况；（7）资

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8）资产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及方式；（9）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

（10）委托人、其他相关当事人与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工作配合和协助等

需要明确的重要事项。 

（二）订立业务委托合同 

在业务基本事项的基础上，对专业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在

确保受理该资产评估业务满足专业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控制要求的情况下，与委托人

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资产评估机构和委托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

内容。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编制资产评估计划，包括资产评估业务实施的主要过程及

时间进度、人员安排等。 

（四）进行评估现场调查 

采用询问、访谈、核对等手段，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

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五）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收集资产评估业务需要的资料，主要包括：（1）委托人或

者其他相关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等资料；（2）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

构以及市场等渠道获取的其他资料。采用观察、询问、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函证、

复核等方式，对资产评估活动中使用的资料进行核查验证。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

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和编制资产评估报告的依据。 

（六）评定估算形成结论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及衍生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在此基础上，根据所采用的

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测算结果，并对形成的测

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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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编制出具评估报告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在评定、估算形成评估结论后，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

机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初步资产

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根据内部审核意见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修改和完

善后，在不影响对评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

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根据沟通结果对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合理完善后，

出具并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即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

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即假定资产可以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自由买卖，其价格高低取决于一

定市场的供给状况下独立的买卖双方对资产的价值判断。 

（二）特殊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人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除公众已获知的变化

外，无其他重大变化； 

3.假设与产权持有人相关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税率、汇率、利率、

政策性征收费用率基本稳定；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产权持有人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5.假设产权持有人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

重大违规事项； 

6.假设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提供的基础资料、财务资料和经营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产权持有人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8.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

大变化时，签字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

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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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0.00 万元，评估价值  

18,000.00 万元，增值额 18,000.00 万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开发支出账面价值 10,344.15 万元，评估价值

12,220.00 万元，增值额 1,875.85 万元，增值率 18.13%。 

（二）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范围所涉及的部分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30,220.00 万元，

大写叁亿零贰佰贰拾万元整。每家公司的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评估值 大写金额 

芯联越州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4,910.00 肆仟玖佰壹拾万元整

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 25,310.00 贰亿伍仟叁佰壹拾万元整

合计 30,220.00 叁亿零贰佰贰拾万元整

 

（三）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本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有效，评估结论使用有

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2026 年 4 月 30 日至 2027 年 4 月 29 日。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

估算的有关特别事项，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关注以下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和经济行为产生的

影响。 

（一）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结论的情况 

本次评估无直接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结论的情况。 

（二）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本次评估未发现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次评估无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四）评估资料不完整的情形 

本次评估未发现重要评估资料存在不完整的情形。 

（五）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本次评估未发现评估基准日存在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六）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事项 

本次评估未发现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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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未发现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重大

期后事项。 

（八）本次经济行为中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瑕疵情形 

在本次资产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中，未发现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瑕疵情形。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评估结论不含增值税。 

委估无形资产中 2 项专利证书证载专利权人 “中芯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

司”，其为产权持有人 “芯联先锋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的曾用名，截止评估基

准日尚未办理名称变更。该事项对专利使用不会产生实质影响，本次评估未考虑相关事项

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提请报告使用人关注。 

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

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所提供的资料是进行本次资产评估的基础，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

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如下：仅供委托人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

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仅限用于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仅限在本资产评估报告

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使用；未征得本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

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

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

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本资产评估报告经资产评估师签字、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6 年 6 月 6 日。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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